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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臺中市北區中華國民小學

簽  民國112年  月   日於教務處
主旨：關於本校112學年度____________________(社群名稱)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之_____________(社群成員或活動時間)變更，陳請鈞長鑒核。
說明：
1、 依112年06月26日中市教課字第1120052804號辦理。
2、 依上開函文說明三，第四點「校內社群變更活動日程、社群成員者：請依校內程序辦理。」
3、 原訂社群運作時間為______年_____月_____日_________(如後附件)，因與校內活動時段重疊，故變更為____年___月____日____________辦理。
4、 相關社群運作及核銷事宜，依教育局課程科函文規定辦理。
擬辦：
1、 陳請核示。
2、 如奉 鈞長核可，照案辦理。
3、 敬會會計室。
會辦單位：會計室
	第一層決行

	承辦單位                   會辦單位                   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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